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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 本要點依據大學法、大學法施行細則暨本校學則訂定。 

第二條 學生成績合於下列標準者，得向所屬學制教務單位申請，經就讀學系系務會議通

過及所屬學制教務單位主管核准提前畢業，惟四年制至多提前一學年，二年制至

多提前一學期。 

一、修滿畢業應修科目及學分數，並通過各級畢業門檻(條件)。 

二、各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達八十分以上及各學期操行成績 

均達八十分以上。 

三、各學期在學學業成績名次在該系該年級學生數前百分之十以內。 

四、有實習年限者，並已完成實習。 

第三條 學生合於上述規定者，應於預定提前畢業學期之學期成績公告後十日內，填具提

前畢業申請書，並檢附歷年成績單向所屬學系提出申請，逾期不予受理。 

         前項提前畢業申請，經各系初審及所屬學制教務單位複審通過後，應於學期結束

前(第一學期：一月三十一日、第二學期：七月三十一日)報請所屬學制教務單位

主管核定之。 

第四條 經審核通過之提前畢業名單，併同當學期授予學位名冊一併陳請校長核定。 

第五條 經審核通過後，不得以任何理由提出撤銷。 

第六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討論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並報請教育部備查，修正時

亦同。 


